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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宪法学教学重点指南》视域下​

宪法自信之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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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普通高等学校宪法学教学重点指南》明确了宪法自信培养之三维内涵体系与复合价值维度。而当下

宪法自信培养整体面临着由法条主义、传统主义、本本主义所引发之系统性困境。对此须以该指南为指导，对照宪

法自信培养之价值目标，针对困境所引发之价值实现阙如，对思政融汇、混合教学、重构教学进行方法论上之探索，

以期实现教学价值之补足与理论效用之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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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 年 10 月 29 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普通高等学

校宪法学教学重点指南》[1]（以下简称《教学指南》），

适应了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之现实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的形成和本土宪法学话语

体系的建构为《宪法学教学指南》提供了智识背景和学

理背书，但其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的达至，还有赖

于基于理论认同之下的“宪法自信”之培养。故本文以

宪法教学为语境，以教学困境为锚点，在《教学指南》

视域下对宪法自信之基本内涵、培养价值、培养方式做

学理性阐释与技术性分析，以期实现宪法学教学水平之

新质提升与教学成果之高效转换。

一、《教学指南》视域下宪法自信培养之内涵与

价值

《教学指南》以“坚定宪法自信，凸显中国特色”

为其首要原则，建构了以“四个自信”为魂、“两个思想”

为要、“三个逻辑”为纲的三维内涵体系，具有助益于

树立正确宪法观念、构建宪法话语体系、推进宪法学科

发展的复合价值维度。

（一）《教学指南》视域下宪法自信培养之三维内

涵体系

宪法自信培养以“四个自信”为魂。《教学指南》

中明确：坚定宪法自信须坚持《宪法》确认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以上四个维度，构

成了宪法自信的实质来源。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

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 [2]，道路的选择、

理论的形成、制度的建立、文化的沉淀都具有深厚的历

史渊源与深刻的社会共识。现行《宪法》对以上四个方

面社会历史性的确认，为人民树立“四个自信”[3] 提供

了宪制依据。“四个自信”作为对“宪法自信”的具体

阐释，构成了宪法自信的核心内涵。宪法学教学须紧紧

围绕四个自信展开。

宪法自信培养以“两个思想”为要。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

鲜明加以坚持”[4]。《教学指南》明确在教学中要坚持

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

宪法自信的培养，有赖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

方法的正确运用，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贯彻

到宪法自信的培养过程中，内化到宪法的教授与研习中，

以其作为判定理论正确性的准绳和建构宪法学话语体系

的顶层思想。

宪法自信培养以“三个逻辑”为纲。《教学指南》

中明确：坚定宪法自信，要准确阐释我国《宪法》的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及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在宪法叙事中发挥了提

纲之作用，使宪法之蔚为大观趋于条理化，且“三个逻辑”

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即历史逻辑

为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提供了社会历史背景，二者又反

作用于历史逻辑构成其逻辑延伸之内容，理论逻辑与实

践逻辑互为因果前提，二者在历史逻辑的进路上相互作

用不断推进理论水平和逻辑水平的提升，故培养宪法自

信应把握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宪法教学指南》视域下宪法自信培养之复

合价值维度

有助于树立正确宪法观念。宪法凝聚着社会共同体

成员的共同意志、共同情感与基本共识 [5]《教学指南》

中明确了“注意分析借鉴”“使学生树立科学宪法观”

的教学基本原则。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讲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同西方所谓‘宪政’有着本质区别，不能把

二者混为一谈。”[6] 而长久以来外国的宪法知识和制

度力量总是以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方式缠绕着我

们 [7]。宪法教学发挥着法科学生法律生涯“第一粒扣子”

的作用，能否扣好“第一粒扣子”，有赖于正确宪法观

念之树立，而其能否有效树立则与宪法自信之培养密

不可分。价值导向的思维方式是不可或缺的 [8]，宪法

自信的培养建立在对现行宪法规范和现行宪法规范价

值认同的基础之上，即在多元甚至对立的宪法观念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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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坚定地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观念的立场之上，

在纷乱纠葛的理论之争中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

确立场，而这皆有赖于对宪法自信的培养和观念认同

的形成。

有利于建构宪法话语体系。《教学指南》中明确了“凸

显中国特色”的教学基本原则。我国《宪法》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

领导 , 这是我国宪法与西方国家宪法的本质区别，也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构建最重要的中国特

质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话语体系的建构须立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宪法实践，将宪法实践经验凝练

升华为理论成果，将理论成果通过修宪或立法的方式进

行制度性确认，而这一由实践到理论的跃升有赖于宪法

自信的培养。宪法自信是维持理论与实践互动关系的基

础所在，实践认同与理论认同之间互为因果，宪法自信

的培养坚定了对二者的认同，使得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

有长久性和持续性，进而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

体系始终处于完善更新的状态。

有益于推进宪法学科发展。习近平强调：“要善于提

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

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0]

《教学指南》中明确了“体现学科进展”的教学基本原则。

辩证否定观内涵着事物所具备的发展性，宪法学的历史逻

辑亦揭示着宪法学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进入新时代，

宪法实践与宪法理论需要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哲学观的指导下对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变化作出适时的回

应，这种回应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蕴藏着其成为宪法

学话语体系构成要素的潜力，而潜力到要素的飞跃，则有

赖于宪法自信的培养。故宪法教学需要坚定宪法自信培养

的三维内涵体系，并将其应用到前沿理论的分析和筛选工

作中，对前沿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梳理，在采用成熟定型

的、具有普遍共识的学说和解释的基础上，将本学科领域

的最新理论成果引入宪法学的教学当中。

二、《教学指南》视域下“宪法自信”之培养困境

受制于普通高等学校宪法学师资储备和教学质量的

差异性，在宪法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着，法条主义、传统

主义、本本主义等典型教学问题。

（一）法条主义，法政分离

《教学指南》中明确了“充分体现宪法精神”的教

学要求。作为宪法自信之核心的“四个自信”所内涵之

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其本身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故对其在宪制上自信的建立，须以对其在政治上的共识

和认同为基础。但宪法学作为部门法学所具备的学科独

立性和因纯粹法学立场所产生之学科防御性，又使其与

政治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界分，以至于在宪法学的教学中

始终难以实现与政治学的良性互动和深度融合，这在一

定程度上阻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的

构建。

（二）传统主义，教学僵化

《教学指南》中明确了“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

认知特点”的教学要求，其要求在教学培养中要坚持“政

治性、实践性、学术性和规范性”相统一。而传统的以

授课老师为主体、以课堂讲授为主导、以基础教材为遵

照的教学模式，显然无法满足此多元一体的教学培养属

性，更难以达至德才兼备高素质法治后备人才的培养目

标。甚至传统教学模式异化所导致的教学僵化、学生客

体化，会致使宪法学课程的讲授浮于规范解读、文本朗读、

课本诵读等形式教学，进而动摇宪法学在法学专业课程

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最终导致宪法自信在教师群

体与学生群体间的缺失。

（三）本本主义，照本宣科

《教学指南》中明确了“准确阐释宪法文本和实践”

的教学要求，宪法教材是对宪法文本的静态阐释，而宪

法教学应是对宪法文本的动态演绎，这便使得宪法教材

只能作为宪法教学之参考而非宪法教学之全部。但是教

师水平的差异性和教学演绎之复杂性，使得作为官方指

定用书的《宪法学》[11] 在知识密度、理论深度、思想高

度上只能采用平均值 [12]，但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对宪法含

义的准确把握、对宪法理论的深入理解以及对宪法实践

的动态考察，无法形成对宪法重点、难点、核心点的基

本认知，使得宪法教材异化为学生认知的上限，宪法自

信培养之三维内涵体系无法得到有效展开，进而导致宪

法自信的培养有失其内容和理论支撑。

三、《教学指南》视域下“宪法自信”之培养变革

《教学指南》为宪法学教学厘定了指导思想、基本

原则、教学要求、教学重点、组织实施方式及教学知识

体系，为宪法自信培养之困境提供了解决思路与方法

指导。

（一）思政融汇，寓政于宪

“由实证宪法所确立的政治状态要保持稳定 , 必须

将宪法的根基从西方宪政语境下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等理想性口号和幻想中脱离出来。”[13] 宪法学本身的

强政治性使宪法课程思政化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但宪法学思政化改革，不是以思政教育取代宪法教学，

而是以思政教育辅助宪法教学，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

动。我国《宪法》的各部分与其所对应的思政因素发生

着深刻的互动（如表 1）。思政教学天然寓于宪法教学

当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形塑着宪法的规范与

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文化沉淀着宪法的精神与

原则，以至于二者在理论与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同构性。

故思政化改革有助于保障宪法教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走出法条主义封闭的知识

体系与宪政主义落后的理论体系，使宪法学更具有动态

性、综合性和包容性，为宪法自信之树立夯实思想政治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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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宪法结构与思政要素的对应关系

宪法结构 序言 总纲 权利义务 国家机构 国家象征

思
政
要
素

中国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领导
民族团结
党史教育
文化自信

社会主义认同
共同富裕
教育强国

依法治国
传统美德
社会责任
核心价值观

法治政府
爱国主义
中国精神

（二）混合教学，寓教于网

“政治性、实践性、学术性、规范性”相统一的教学

要求，无法在传统以教师为主体的单向教学模式中获得充

分实践。宪法学所内涵之“三个逻辑”亦无法被课堂教学

所充分容纳。故宪法学教学需要构建以课堂为中心的“课

前、课中、课后”全流程教学互动体系，依托互联网资源

开展“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混合教学模式，以科技共

识促进和拓展宪法共识 [14]，以成型的互联网平台为依托

充分发掘其功能价值使其深度嵌合到全流程教学互动体系

当中。实现宪法学教学工具变革与更新，为宪法自信之培

养提供科技赋能，同时网络资源的引入将改变宪法学教学

的格局。学生通过自学、自研、自教，实现由单向教学模

式向双向甚至多元教学模式的转换，这无疑会增强学生的

积极性、主动性，进而实现宪法自信的自发培养。

（三）重构教学，寓学于纲

《教学指南》明确了宪法学教学重点与宪法学教学

知识体系，这是在马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基础上所

做之总结归纳，其适应了普通高等学校宪法学任课老师

认识水平之差异性和宪法学教学动态演绎之复杂性，为

其提供了简易的教学指南，明确了教学的重点、难点，

但是其所明确之 34 个教学重点，并非同属一类，在具体

教学中可将其划分为“阐述型”、“启发型”、“讨论型”

（如表 2），并根据其分类匹配相适应的授课模式如“教

师主导型”“师生互动型”“学生主导型”，以此来重

构马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的知识结构，灵活调整宪

法学课堂的授课格局，使得宪法学教学在坚持以教材为

基础的授课模式上，更重视对知识本身特性的回归，从

而为宪法自信之培养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表 2：宪法学教学重点的类型划分

类型划分 阐述型 启发型 讨论型

知
识
重
点

宪法概念
宪法性质
指导思想
根本任务
基本国策
国家机构
宪法变迁

历史发展
宪法序言
指定修改
机构原理
实施原理
宪法解释
国家制度

治理体系
基本原则
央地关系
基本权利
基本义务
合宪审查
国家象征

结语

《教学指南》为普通高等学校宪法学教学提供了科

学的指引与规划，“坚定宪法自信”的培养目标虽寓于

其中但尚需理论的深度解析和现实的动态关照以及教学

的配套改革。宪法自信的形式基础是宪法规范，但宪法

规范背后的“四个自信”“两个思想”与“三个逻辑”

却构成了宪法自信最宽广的基座和最深厚的支撑，《教

学指南》视域下宪法自信之培养须将三者贯彻始终，为

高素质法治人才的培养提供思想保障、智识支持和路径

依托，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的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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